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Dze…i v﹒ Germany

〈羈押及程序超過合理期間〉

歐洲人權法院第三庭於2005/ll/]O之裁判

案號 ︰ 65745/01

何賴傑* 節譯

判決耍 旨

l˙ 因程序時問拖延過久而減輕被告刑罰 ，原則上，被告不會因此
而取得歐洲人權公約第 34條所規定之被害人地位o但如果法院已明確
地承認或至少依該案情形似已承認個案程序違反歐洲人權公約 ， 且亦
給予被告適當補償時， 即不在此限o

2˙在違反歐洲人權公約第6條第 1項審判合理期間誡命之案件，
法院得給予被告適當補償 ， 尤其是透過明確及得衡量的方式減輕刑

罰 o被羈押之申訴人之案件﹐如法院不遵守合理期問審判時，如有違

反歐洲人權公約第5條第3項規定， 如此案件亦得透過減輕刑罰方式
給予被告適當補償 o

3˙本案法官在判決內已明確闇釋 ， 如果本案是在合理期閭內終結
日寺 ， 將判處被告九年有期徒刑 ， 但因本案違反歐洲人權公約第 6條第

1 項規定o 法官減輕被告刑罰為六年六月有期徒刑 o如此' 申訴人已

經喪失違反歐洲人權公約第6條第 1項之被害人地位0

* 國立政治犬學法律系副教授 ，德國杜賓根犬學法學博士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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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˙反之，歐洲人權公約第5條第3項被害人地位，在本案不會喪
失， 因為違反本規定之補償，在本案並無以得衡量減輕刑罰方式達成o
雖然邦高等法院表示， 申訴人已經被羈押超過兩年， 因而程序遲延非
常嚴重， 不過， 本院仍採取如此看法o

涉及公約權利

歐洲人權公約第5條第 1項c、第5條第3項‵第6條第 1項‵第34條、第35條第1項、第41條

事實1

偵查程序︰

申訴人出生於 1972 年，在

6﹒7﹒1996 ( 日 /月 /年〉 於
Wilhelmshaven 暴皮 逮 才甫 o 方令

7﹒7﹒ 1996， Wi1helmshaven 區 法院基
於五次強盜及謀殺未遂之重犬犯

罪嫌疑羈押申訴人o於4﹒11﹒l996，
檢察官以謀殺未遂‵加重強盜及
傷害競合、違反槍砲罪起訴申訴

人 o 於 8﹒l﹒1997 ， 01denburg 邦最
高法院裁定延長羈押 ， 因為申訴
人有重大犯罪嫌疑及逾期申訴人

有逃亡之虞 o

] 案例事責(以下另行參照德文文獄資
料 ， 刊 於 NVWZ﹣RR 2006， 513 以

下〉o

在 01denburg 邦高等法院第
一次程序 ︰

於 18˙2′1997， 01denburg 邦 高
等法院對被告及兩名共同被告開

啟主審程序o於14.3﹒1997 開始主
審程序0於 25˙6 及 26﹒9′1997﹐
01denburg邦高等法院兩次確定被

告 7.7﹒1996 之 羈 押 處 分 o 於
29. 12﹒1997' 01denburg 邦 高 等 法院
駁回被告停止羈押之聲請0歷經
55 天主審程序〈每次平均 90 分鐘

審判時間〉 後，於1998五月有一
位女參審員生病 o 因為之前遠有
一位候補參審員因生病退出 ， 整

個主審程序因而必須更新審判 o

於 28﹒5﹒1998 ， 01denburg 邦 最 高 法
院確定對被告之羈押 ， 且認定縱
使本案因參審員生病導致程序遲

延， 考慮到本案犯罪事實之嚴重

性 ， 本案羈押時間仍未違反比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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原則o

在 01denburg 邦高等法院第
二次程序︰

於 2﹒6﹒1998，主審程序加入兩
位參審員後重新開始審判 o於

1﹒Z﹒1999﹐申訴人第一次聲明，在犯

罪時點 ， 他人是在德國境外
Mazedonien 國 家 0 於 10‧2﹒1999 ，
01denburg邦最高法院決定，對被
告聲明之調查，應該透過司法互

助方式由 Mazedonien 調查 。 從

1998 到 2001 ， 01denburg 邦高等
法院再一次拒絕申訴人撤銷羈押

及停止羈押之聲請 ， 對此之抗告
亦被駁回o於 17.9˙1999，檢察官
通知 01denburg邦高等法院，透過
司 法互助要求 Mazedonien 之調

查，該國根本沒有進行o 申訴人

聲明 ，他要帶 100 名對他有利之

證人出庭，他需耍兩次庭期0於
31.l﹒2000， 四位證明被告不在場
之有利證人之一 ， 終於由
01denburg邦高等法院透過外交途

徑傳喚到庭作證o於28﹒12﹒2000，
01denburg邦高等法院接到通知，
其彳也 23 彳立 Mazedonien 人民才巨 窒邑

出庭作證o 這些人透過司法互助

由Mazedonien法官所為之訊問筆
錄筆錄譯文 ， 仍由法官在法庭朗

言貢 o於 11‧l﹒2001，聯邦憲法法院

駁回申訴人基於羈押時間過久而

提之憲法訴願，在平均每個月少

於四次審判期日 ，且每次期日平

均少於二小時三十分鐘審判時

問 ， 01denburg 邦 高等法院於

20﹒3﹒2001 宣示判決o被告因加重

強盜及危險傷害行為一行為判處

八年有期徒刑 o謀殺未遂部分則

宣 示無罪 o 在 量刑部分 ， 01denburg
邦高等法院考慮到羈押及刑事程

序時問過久而給被告減輕其刑 o
法院特別指出程序拖延係因參審

員生病及因而導致之審判更新﹔

被告對該遲延並無貴任0

在聯邦最高法院之程序 :
於22﹐3˙200L申訴人對該判決提

起上訴 o 於 10.9˙2001 ， 聯 邦 憲法法

院駁回申訴人基於羈押時間過長

而提之憲法訴願00ldenburg邦高
等法院長達 201 頁判 決書於

]2﹒9﹒200] 送到 法 院書記處 o 方耋ˋ

6﹒ll﹒2001 ， 法院對於申訴人羈押

裁定停止羈押0 申訴人於
7.ll﹒2001 被釋放 o 申 訴人於

8.ll﹒2001 提出上訴理由書o聯邦

最 高 法 院 於 11﹒9﹒2003 撤 銷
01denburg邦高等法院有關刑期之
判決，並將本案發交01denburg邦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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高等法院另一法庭審理0聯邦最
高法院明白表示，0ldenburg邦高

等法院至少在兩部分主審程序之

第一部份違反歐洲人權公約第 6

條第 1 項訴訟迅速之誡命o 法官

在更新審判後 ， 必須個別確定程

序遲延之原因及遲延時間以及其

後會繼績發生之違反法治國之遲

延情形 o 然後法官必須明確確定
如無遲延應處之刑罰及因遲延而

實際減輕之刑罰 ， 藉此具體明確

確定給被告之補償幅度 o

在 01denburg 邦高等法院之
更審程序︰

於 l3˙4‧2004 ， 01denburg 邦 高
等法院撤銷對申訴人之羈押 o於

l6'8˙2004 開始主審程序0在總共
4個審判期日後，法官於2‧9˙2004
基於已發生確定效力之犯罪事實
而判處被告六年六月有期徒刑 o

在判決理由書內 ， 法官考慮所有

對被告有利不利之狀況而認定'
如無程序遲延， 被告應被判處九

年有期徒刑 o 申訴人基於歐洲人
權公約第6條第 1 項所保障之合

理期問審判之權利受到侵害 ﹔ 這

種侵害必須以減輕其刑方式予以
回復0法院特別指出 ，本案總共

遲延了三年八月 ， 該遲延應由司

法機關負其貢任 o 特別是在

01denburg邦高等法院第一次主審
程序' 由於一位候補參審員生
病，遲延了將近 14個月後又重新

開始主審程序 ， 這部分應該歸貴
於司法機關 o 另外法院又確認，
在第二部分主審程序又發生應歸

貢於司法機關總共 16個月又2週

之遲延o 法院又說明了不算是合
理期問審判之個別時限0 法院因

為人員不足， 導致不能更強力的

促進訴訟進行 ; 這不該由申訴人

承擔不利後果0但申訴人同樣的

也在拖延訴訟。他在 1﹒2﹒1999 才
第一次聲明 ，在犯罪時點，他人
在 Mazedonien ， 且為 了獲得虛偽

的不在場證明 ， 聲請傳喚眾多在
該地居住之對其有利之證人0 法
院確認，這個司法互助之拖延處
理，應歸貴於德國司法當局0儘

管如此 ， 申訴人在證據調查聲請
時點之選擇及證據調查聲請之種
類及方式 ， 對於程序拖延長度也
有相當之影窖 o聯邦最高法院處

理該案'也總共遲延了 11個月 。
這個遲延應歸貢於司法機關 ， 特

別是檢察官及聯邦最高法院本

身 o發回更審後之新程序又遲延

了 5 個月 o此外， 法院又確認，
在第二部分主審程序之遲延特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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嚴重 ， 因為申訴人已經被羈押超

過兩年 o該遲延又違反歐洲人權

公約第5條第3項規定o

在聯邦最高法院之程序︰
聯邦最高法院在 17.3˙2005 以

無理由駁回申訴人上訴0法院特
別在理由書內指出，邦高等法院
關於程序遲延所為之認定 ， 只是
對被告有利之錯誤0在第一次主
審程序 ， 兩位參審員生病導致無
法避免的程序停止0 因此而生之
時問損失不是歐洲人權公約第 6
條第1項所指之程序遲延0此外﹐
聯邦最高法院程序遲延0此外'
聯邦最高法院並未指摘邦高等法
院對於程序不夠迅速之時限之認
定o對於發回更審而在更審法院
所進行之程序而引起之遲延 ， 聯
邦最高法院特別強調 ， 只有根本
上係歸貴於司法機關之遲延始能
被列入考慮o 申訴人為了維護其
權利 ，有權提出第三審上訴。只
是因為邦高等法院判決部分被撤
銷而發回更審， 更審法院所進行
程序之時問 ， 不蜃於歐洲人權公
約第 6條第 1 項所規定之遲延o
如果因下級審判決有嚴重的法律
錯誤而提起上訴時，則可能另當
別論 o 甚而如果要將 01denburg 邦

高等法院之更審程序時間全部評
價為歐洲人權公約第6條第 l項

由司法機關負貴之程序遲延時間

時 ' 考慮到申訴人所犯行為之殘

酷程度'對於申訴人減輕其刑之
總幅度也需適當o

在聯邦憲法法院之程序 :
於 22﹒7.2005 ， 申訴人向聯邦

憲法法院提起憲法訴願 ， 指摘羈
押時間及刑事程序已經侵害其基
本法所保障之權利 o該程序仍由
憲法法院審理中 o

於 7﹒l2﹒1999， 申訴人向歐洲

人權法院提出個人申訴 ， 主張羈

押及刑事程序時間超過合理期
問 o 歐洲人權法院於 10﹒ll﹒2005

以6比1票藪比1票數通過判決'
認為本案違反歐洲人權公約第 5

條第 3 項 ， 又以一致見解認‥‥ ﹐

本案未出現可以分別處理的歐洲

人權公約第 5條第 1 項之疑義，

本案亦違反歐洲人權公約第 6 條

第 1 項 ， 而且確認違反歐洲人權

公約第 5條第 3項就已足夠作為

對申訴人非財產損害之適當補
償o 同時， 歐洲人權法院判決被

告國，在3個月 內給付申訴人3000

歐元扣除 824 歐元之訴訟費用並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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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加欠繳的增值稅o

理 由

I‧違反公約第 5條第1項及第3

項之主張

64.申訴人指摘羈押期間過

久，已經違反公約第5條第 l項、

第3項

A‧當事人之陳述
Z˙ 矽訴/《

65. 申訴人陳述， 最晚到羈押

四年後， 已經不存有足夠羈押理

由繼續羈押他0 因為當時羈押期
問已經足以相等於預期之有期徒
刑，即使釋放他，也無逃亡危險0

此外，01denburg邦高等法院之程
序不僅在 1998 年程序停止前遲
延，在 1998 年程序停止後也遲
延， 因為每月進行之審判期日過

少，且每次期日審判時閭也很短0

66.公約第 34 條之被害人地
位並未喪失0縱使聯邦最高法院
確認羈押超過合理期問 ，在國內

法也欠缺給予合理補償之法律根
據o特別是縱使被告被持績羈
押， 法院仍以訴訟拖延為理由將
案件發回更審，之後 01denburg 邦
高等法院也只不過減輕刑罰而

已o整體看來，被告受公約保障

之權利已受到侵害 ， 但無法辨識

在如何範圍內產生減輕刑罰之後
果o

2﹐ 政鯨
67.政府主張， 申訴人在歐洲

人權公約第34條之被害人地位已
經喪失o聯邦最高法院在
11.09﹒2003 判決內已經明白確認

並承認， 本案因為程序拖延過久
及對申訴人羈押超過合理期問而
違反歐洲人權公約第 6條第 l 項

規定o此夕卜，Oldenburg邦高等法
院也在 2˙9′2004 判決內明確承認

本案違反歐洲人權法院第5條第3

項規定o該法院不只因為訴訟拖
延過久 ， 而且也因為較長之羈押
期問 ， 以明確且得衡量的方式，
將申訴人刑罰從九年減到六年六

月 o聯邦最高法院也透過
17﹒3﹒2005 之裁定肯定邦高等法院
之量刑 o 本案並未有其他應歸貴
司法機關而可以正當化申訴人減
刑事由之訴訟遲延出現o

B˙歐洲人權法院之判斷

Z' 可以衡壹繳鞠媺

68.依歐洲人權公約第5條第

3項應被列入考慮的期間，是從申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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訴人 6﹒7﹒1996 被逮捕時起等o基

於歐洲人權法院判決意見 〈尤其
參考歐洲人權法院判決 乙肋加 挽
腧炆 NO‧26772/95﹐ 琶 147，
ECHR2000ˉIV〉'歐洲人權公約第
5 條第 3 項之羈押期問 ，是以
01denburg 邦 高 等 法 院於
20'3﹒2001 宣示第一審法院判決為
止o 因此申訴人總結被羈押時閭
犬約是四年八月 o

2. 羈等尸之合理鞠居夕

69.羈押期間是否合理， 不能

拍象論斷。 無論如何必須基於個

案特殊性及法院所提之羈押理由

及申訴人主張不應被羈押所提之

事實而檢驗羈押之正當性 o 在個

案中 ，儘管無罪推定原則 ， 只要

有足以證明有比等重個人自由更

侵越之公共利益之表徵存在時 ，

其羈押期間始為正當 (尤其參考

陜 耽 」~‵W彥ZZ€厂Z繩刀乙/﹐ 26.l﹒1993 判 決，

SerieS A n0﹒254-A' P.15， 晝 30…

加朊…' 同上判決 ， 琶 152) o

70.有合理依據認定被逮捕

人具犯罪嫌疑是羈押合法性之必

要條件 ， 但是羈押持續一段時閭
後， 只具如此要件， 即無法滿足

羈押要件耍求o 歐洲人權法院因

而必須檢驗， 是否由司法機關所

陳述之其他理由足以正當化繼績

羈押o如果這些理由是” 相當"

且” 足夠" ， 歐洲人權法院即應

確信有關機關對該程序已經" 特

別 慎重” 〈特別 參照 M˙ v F厂g刀c€﹐

23.9˙1998， 裁判報等 1998ˉVII ， 頁

2979﹐ 琶 102 ﹔ 乙肋胸， 同 上判

決， 晝 103〉。

A‧持續羈押之理由
71.德國法院對於申訴人停

止羈押聲請之拒絕提出非常多理
由 o 申訴人對於所犯之加重強盜
及謀殺未遂仍有重大犯罪嫌疑0
持績羈押並非不合比例 ， 因為涉
及到重大犯罪及逃亡之虞 o 申訴
人被逮捕時， 已經嘗試要逃亡，
他可能會被驅逐出境回到從前南
斯拉夫領地之 Mazedonien 共和

國 ，且起訴被判有罪時，他可能
會判較高之有期徒刑。

72. 最後， 申訴人雖謀殺未遂
被判無罪， 不過，加重強盜及危
險傷 害被判 有 罪 。 在 01denburg 邦
高等法院整個程序進行過程中 ，
申訴人至少對起訴之犯行有罪存
有合理懷疑，這是無庸置疑0此
外，這裡涉及到是重罪o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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73.在一段時問後，有可能犯

重罪 ， 已經不足作為因逃亡之虞

有繼績羈押必要之正當化理由

( 參 見 阨岫郇 v˙ G€﹏q趴

27.6﹒]968 判 決' SeriesAn0﹒ 7，p﹒25，

晝 14… B˙ 晚 ˊ4例曚玄厂冀邳﹐ 28﹒3‧1990 芋】]

決 ， Sefies A n0﹒]75, p˙ 16， 躉

44)o 本案德國法院也提出其他重
大事證 o 申訴人非法在德國居

留 ， 已經對申訴人發出驅逐令及

在逮捕時 ， 他已經嘗試逃亡 ， 都

屬於這些事證0 依據這些 ， 必須

承認在整個羈押期問 ， 申訴人都

存有顯著的逃亡危險0

74. 因此， 歐洲人權法院總結

認為 ， 如同其他共同被告在本案

事實下之本院判斷 (參見
(〕€VZZ()V彥C 眈 G€厂〝﹖魔刀〕/' I10﹒ 49746/

99, 晝 晝39ˉ42﹐ 29′7﹒2004〉 ， 本案

有相當及足夠理由繼績羈押申訴
人o

B‧程序之進行

75.仍有待檢驗的是 ， 司 法機

關在程序進行當中是否” 特別慎
重，， o

76.歐洲人權法院援引在

C€v枷岫 案件之判 決意 見 (同

上， 晝 44〉，採取如下見解︰ 申

訴人之案件確實非常複雜0 本案
涉及被起訴的犯罪是嚴重的罪 ，

兩位共同被告在國外必須透過司
法協助始能偵查 ， 且有很多證人

部分在國外必須被傳喚訊閭 o

77.涉 及 申 訴人在 本案

01denburg 邦高等法院直至
20﹒3﹒2001 判決前之行為 ，歐洲人
權法院提醒不應忽視被羈押被告

有權要求對他的案件以優先且特

別迅速的方式處理0雖然如此，
也不能與法官澄清全部犯罪事實

及辯護人檢察官盡其所能提出所

有證據之努力有所違背 〈參見

阨岫0遞 同上，頁26﹐ 晝 l7)o
歐洲人權法院認為 ， 申訴人第一
次於1﹒2﹒1999，也就是距離他被逮
捕之日已超過兩年半' 才主張在

犯罪當時他在舊南斯拉夫之

Mazedonien 共和國內 o為了調查

申訴人之不在場證明 ，Oldenburg
邦高等法院必須透過司法協助在

該國內進行偵查， 最後證明該不

在場是虛偽的， 不僅如此，歐洲

人權法院遠需以外交方式傳喚居

住於該國之數名證人， 申訴人遠

藪次故意地拖延對該等證人姓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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之陳報o 有此必耍在國外進行偵

查， 本案如一般情形所示，被證

實是相當花時間的 o 申訴人因為

拖延提出不在場證明之調查聲請
及有利證人姓名的陳報， 從 1999

年2月 開始嚴重導致程序之遲延0

78.涉及司法機關之程序行
為 ﹐ 歐洲人權法院觀察到 ，在
4.ll﹒1996 起訴後 ， 01denburg 邦 高

等法院在 14.3˙1997才開始主審程

序o總共進行5s侗審理期日 ， 平

均每次90分鐘o在一位參審員及
一位補充參審員生病後'主審程
序在 Z˙6‧1998 更新審判 o 所有證

人必須重新進行審訊0歷經一次
程序中斷後，主審程序直到
20.3﹒2001 判決為止， 每個月以平

均少於 4 個審判期日及每次平均
少於Z個半小時進行審判 o

79.涉及參審員及補充參審
員生病後，部分主審程序有更新
必要因而產生程序遲延'歐洲人
權法院承認兩位參審員之生病是
法院無法預見的0雖然如此，該
遲延之不利益不應由申訴人承
擔o該遲延貴任應由該高等法院
負貴﹐ 以該遲延而言﹐如果高等
法院在主審程序一開始時 ， 即任

命一名第二位補充參審員或許即
可避免該遲延。

80. 除援引在 C€V乏Z()vZc 案件

法院判決意見 〈同上， 琶 51)，
歐洲人權法院遠認定法院在程序
中斷後所進行之程序不夠迅速 ，
因為主審程序每個月平均少於 4
個期日而沒有努力於更有效率的
傳喚證人到庭0 考慮到本案程序
在 1998年6月繼績進行時， 申訴
人已經羈押快兩年 ， 法院應該要
確立較為緊密的審理計晝以加速
案件之審理o 歐洲人權法院考慮
到遲延部分原因是高等法院必須
等待在國外所為之調查程序及結
果o然而申訴人在 1999年2月在

羈押已超過兩年半後始提出不在
場證明 ，該等調查才開始o

81.在考慮這些不同觀黠

後 ， 歐洲人權法院確認德國管轄

法院沒有符合特別謹慎的要求以
進行申訴人的審訊0 因此如同
C€v乏Z0V加 案件 ( 同 上 ， 晝 琶

55ˉ56)，歐洲人權法院作為結論認

為申訴人羈押期間不能被認為是
合理o

三﹐ 被霎人地位之虔矢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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82'仍有待檢驗的是申訴人
之指摘o 申訴人主張， 申訴人取
得歐洲人權公約第 5條第 3項之
被害人地位 o政府則反對如此主

張o

83. 因程序期閭過長而減輕

其刑 ，原則上，被告不會取得歐

洲人權公約第 34 條之被害人地

位 o但如果法院已明確地承認或

至少依該案情形似已承認國家機

關違反歐洲人權公約 ， 且亦給予

被告適當補償時 ， 則例外承認被
告取得被害人地位 (尤其參見

EC/€Z€ \之 G€厂刑魔刀〕/﹐ 13.7﹒]982 判

決 ' Series A n0﹒51， p﹒30， 躉 66…

﹐/腐硼€刀 V' G€厂刑邳刀y﹐ 12﹒]0‧2000 判

亥夫， n0˙ 44186/98﹔ B€C/€ ˋ乙 Z〉0厂W繩〕/，

nO﹒ 26390/95﹐ 琶 27， 26﹒6﹒2001〉 0

在沒有遵守歐洲人權公約第 6 條

第 1 項合理審判期間誡命之案
件， 國家機關可以提供申訴人適

當補償尤其透過明確及可以衡量

的減輕其刑 (參見 Ec/€Z€， 同上 ，

p﹒30， 琶 66﹔ Bec/€， 同 上 ， 晝

27)o依歐洲人權法院觀點，在國

家機關對於被羈押之申訴人案
件 ， 未於合理期間終結審判之情
形 ， 對申訴人減輕其刑也是對違

反歐洲人權公約第 5條第 3項之

適當補償方式。

84. 特別是 01denburg 邦 高等

法院在 2ˉ9′2004 更審判決內 已經

認定，在第二次主審程序， 當時

申訴人已經被羈押超過兩年 ， 該

第二次主審程序之遲延已經違反
歐洲人權公約第 5 條第 3 項規

定o其後 ， 該判決經聯邦最高法

院 l7˙3﹒2005 裁定確認合法而確

定o 因此，德國法院也明確承認

該主審程序違反歐洲人權公約第

5條第3項規定o

85.涉及到內國法院因違反

歐洲人權公約第 5條第 3項規定

而為補償之事，01denburg邦高等
法院在其 2ˉ9′2004 判決， 宣示將

申訴人刑罰從九年減為六年六個

月 o 該高等法院依璩聯邦最高法

院lL9﹣2003裁定， 主耍認為減輕

申訴人刑罰是有必要的 ， 因為申
訴人基於歐洲人權公約第6條第1

項要求合理期問審判之權利受到

侵害o雖然該高等法院已經主要
地說明 ， 在申訴人已經被羈押超

過兩年時 ， 其後發生之程序遲延

會被認為是特別嚴重 o 歐洲人權

法院於此同意申訴人之看法仍然

認為 ， 該高等法院在判決內並未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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個別說明此等程序遲延究竟在如

何範圍內有以得衡量方式減輕申
訴人刑罰之後果o聯邦最高法院

方令17﹒3'2005裁定，雖肯認該高等

法院之合法性 ， 但對此也沒有其

他更具體之說明 o 歐洲人權法院

因而做此結論， 認為德國法院為

了補償歐洲人權公約第 5 條第 3

項之違反， 沒有以得衡量方式減

輕申訴人刑罰 o

86.基此， 申訴人依歐洲人權

公約第34條之被害人地位依然存
在o

87. 因此本案這反歐洲人權

公約第5條第3項0本案沒有出
現依歐洲人權公約第 5條第 1 項

得分別處理之問題 o

II 違反歐洲人權公約第6條第 1

項之主張

88. 申訴人此外又主張﹐對其

所進行之刑事程序拖延過久o 申

訴人指摘違反歐洲人權公約第 6

條第1項規定o

A當事人之陳述

Z˙ 矽訴人

89'﹣9l﹒申訴人陳述 〈綜合說

明)﹕ 申訴人已經窮盡國內法律救

濟管道o他已經向德國聯邦最高
法院提起兩次憲法訴願 ， 但皆未
被受理0他遠補充說明 ，他的個

人申訴在本案特殊狀況下不應以

未窮盡國內法律救濟管道而被駁
回 o德國法院明顯不打算加速審
理他仍在繫屬中的案件，且繼績
發生的損害也應該被避免 0

2﹐ 政鯨
92﹒-93‧ 政 府 反 駁 〈 綜 合 說

明〉︰依歐洲人權公約第35條第l

項規定必須窮盡國內法律救濟管

道，但申訴人沒有窮盡國內救濟
管道o此外﹐在申訴人依歐洲人

權公約第 6 條申訴時， 申訴人依
歐洲人權公約第34條之被害人地

位已經喪失o

B 歐洲人權法院之判斷
94﹒ 申訴人是否已經依歐洲

人權公約第 35條第1項規定窮盡
國內法律救濟管道， 歐洲人權法

院基於以下理由認為不必認定 0

Z' /貴焉畀歹斷參雲拳 彥夕峇夕屆夕

95.依歐洲人權公約第6條第

1項必須考慮的期問，是從申訴人
於 6﹒7﹒1996 被逮捕時起算o 申訴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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人之刑事程序現在仍第高於聯邦
憲法法院o 該程序歷經三審至今

進行已超過九年一個月 o 由於案
件被發回更審， 本案已歷經五個

審級之法院判決o

2. 茬序鞠高之合理陞
96. 對於在 01denburg 邦 高等

法院直到20‧3﹒2001判決宣示為止
程序期間之合理性 ， 歐洲人權法
院已經表明其對歐洲人權公約第
5條第3項所確認之事高〈參見上

述第 75 段到第 81段說明) o 管轄

之德國法院沒有以被要求之特別
謹慎方式進行申訴人之刑事程
序 ， 因此導致羈押及刑事程序拖

延過久o

97.在申訴人較高複雜之刑
事案件 ， 歐洲人權法院注意到本

案遠是有法院不為任何作為之程
序時問 o 歐洲人權法院在此完全
同意 01denburg 邦高等法院在其
2﹒9˙2004 判決內所為之認定 o

98.特別是在聯邦最高法院

第一次程序 ， 因為檢察官對於申
訴人之上訴 ， 遲延提出其意見

書 ， 因 而從 8﹒ll﹒2001 到 13﹒8﹒2002

已經有程序遲延0 更且， 一旦程

序已經第第到聯邦最高法院，在

這段時間內 ，聯邦最高法院應該

優先且更迅速的審理本案 o 其後

案件被發回邦高等法院更審時也

是一樣o 這些遲延都應歸貴於司

法機關。暫且不論0ldenburg邦高

等法院至20′3﹒200l 判決為止之程

序 ， 申訴人明顯對於程序遲延沒

有歸貢事由 。

99. 因此，如同已於 4﹒4‧2001

終結之本案共同被告之判決意見

〈參見 EGMR， N]W 2005﹐ 3125

Nrn˙ 59一61ˉCeViZOVic/DeutSCh-

land〉 ， 歐洲人權法院確認， 本案

對申訴人所為之程序未於合理期

問內進行。

三﹐ 被霎人地位之第矢
100. 申訴人是否已經喪失歐

洲人權公約第6條第 1項被害人
地位' 必須要進一步檢驗0

101﹒歐洲人權法院基於一貫

見解 〈參見上述第83段〉 肯認，
聯邦最高法院在其 11﹒9﹒2003 裁定

所認定之本案對申訴人所為之刑
事程序沒有遵守歐洲人權公約第
6 條第 1 項迅速誡命之見解o其
後，Oldenburg邦高等法院及聯邦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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最高法院在其 2.9˙2004 及
17'3﹒2005 各 自 判 決 內 也都肯認這

一點 o這些司法機關都明白承認
本案達反歐洲人權公約第6條第1

項規定o

102ˍ在判斷德因法院對於違

反公約所為之補償上 ， 歐洲人權

法院確認，01denburg邦高等法院
於 20'3﹒2001 第一次判 決判處申訴
人八年有期徒刑 o 當時' 法院考

慮到程序時問過久而減輕申訴人

刑罰 o法院在 2﹒9‧2004 判決內已
經說明 ， 如果本案是在合理期間

內終結， 申訴人應該會被判處九
年有期徒刑 o 法院將申訴人刑罰
減為六年六月 ，是因本案違反歐

洲人權公約第6條第 l項規定o

103.具體的減輕其刑是否可
以作為達反歐洲人權公約第 6 條

第 1 項規定之適當補償方式， 特

別須取決於司法機關必須適當考

慮的違反範圍 〈參見 mutatis

mutandis， Ec/€Z€﹐ 同上 ， 32 頁 ， 邑

70)o邦高等法院為了確定合理的

減刑範圍 ， 也個別地確定應歸貴

於司法機關的遲延時問 o此時'
法院已經考慮到所有在程序進行

中根本上的遲延情形 o聯邦最高

法院於17′3﹒2005 所為之裁定也確

認邦高等法院所為之量刑 o其他

之程序遲延情形 ， 尤其是因申訴
人重新提起第三審上訴而生之遲

延， 不能認為是進一步減刑之正

當理由 o 因此 ， 歐洲人權法院於

此贊同政府意見而主張， 德國法

院已經足夠考慮到所有應歸貴司
法機關之嚴重遲延情形而給申訴
人一個明確且清楚而得衡量之減

刑範圍 o 因此， 法院為違反歐洲

人權公約第 6條第 1 項規定， 已

經提供申訴人適當的補償 o

104﹒歐洲人權法院獲得如下

結論︰ 申訴人不能再依歐洲人權

公約第34條主張他是違反歐洲人

權公約第6條第 1項之被害人﹐

因為申訴人在歐洲人權公約第 34

條規定下 ， 其主張違反歐洲人權
公約第 6條第 1 項之被害人地位

已經喪失o 因此， 本案沒有違反

歐洲人權公約第 6條第 l 項 o在

此背景下 ， 即無必要決定政府主
張申訴人沒有窮盡國內法律救濟

管道之指摘是否有理0

部份不同意書 〈法官Myjer)
本法庭同仁認為本案違反歐

洲人權公約第5條第3項0對此'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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基於以下理由我有不同意見o

我贊同政府主張， 認為申訴
人已經喪失公約第 5條第 3項被

害人地位00ldenburg邦高等法院

於 2˙9.2004 判決中已明白表示本

案違反公約第 6條第 1 項及第 5
條第 3 項 ， 法院判處申訴人六年
六月有期徒刑 ， 而且遠附加說

明 ，考慮本案一切量刑事由 ，如
果本案程序是在合理期間內完
成， 法院將會判處申訴人九年有
期徒刑 o

本法庭同仁認為，0ldenburg
邦高等法院並未於判決內個別說

明此等程序遲延究竟在如何範圍

【阡寸錄﹕孌U決簡表】

內有以得衡量方式減輕申訴人刑

罰之後果o在本案特硃情形下，

我認為如此見解過於機械化0 像

本案違反公約第5條第3項及第6
條第 1 項情形 ，兩者有其內部關

連性。第 5條第 3項所要求之迅

速審判 ，相對於其他例如第 6 條

第 1 項所要求之迅速審判 ， 後者

是普通規定 ， 前者則是特別規

定︰如果被告被羈押， 審判應該

耍特別迅速 o 本案被考慮的這兩

個期問 ，或多或少是一致的0依

我的觀點 ， 本案只要有一個全面

的因超越合理期問而給予減輕其

刑 ，就已經足夠了 ， 不必考慮進

一步確認減刑範圍 o

申訟編號 no‧6S74S/01

重要程度 2

訴訟代理人 Wagner B˙

被告國 德國

申訴日期 1999年12月 7 日

裁判日期 2005年 11 月 10 日

裁判結果 違反公約第5條第3項及不生公約第5條第1項閭題 ﹔
不違反公約第6條第 l項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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